
   

F-F-06 領據 

 

事  由  

費 用別 
□工讀費□演講鐘點費□研習報名費 □交通費 (起        訖         )  

□餐費  □獎金/禮券 □住宿費     □社團補助費 

□其他                費 

金  額 新台幣   佰   拾   萬   仟   佰   拾   元整 

經手人  日    期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受 領 人 

姓   名 
 

服   務 

單   位 
 

身 分 證 明 文 件 字 號           

地  址  

受 款 

方 式 
□ 現 金 

□ 匯款帳號 
（非郵局、臺銀帳號

者，需扣手續費） 

郵局局號(7碼)： 

郵局帳號(7碼)： 

銀行名：                 分行名： 

銀行帳號: 

上列款項已向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學生會 

如數收訖 

受 領 人 

簽 章 
 單 位 章  

 

※備註： 

1、 任何由學生會支付出去的款項如無發票或收據證明，皆須填具領據作為付款憑證。 

2、 凡代表單位領取款項時，皆須加蓋單位章。 

3、 領款時請於當場確認與點清所領款項之數額後方於受領人之欄位簽章以示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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